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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10月9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0〕030015号）（以

下简称“落实函”）。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持

续监管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等有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重组审核机构对公司发行股份、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

经审核，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但存在需进

一步落实的事项（见附件）。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落实函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确认，在落实之后以临

时公告的形式对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进行披露。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履行中国证监会注册程序，公

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审

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审核函〔2020〕030015号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以下简

称《持续监管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以下简称《重组审核

规则》）等有关规定，我所重组审核机构对你公司发行股份、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经审核，我所同意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申请，但存在以下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1.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1）量化分析大客户流失对标的资产主要财务数据及估值

的影响，进一步完善重组报告书中“单一客户依赖”的特别风险提示；（2）结合各期未

确认收入余额、合同签订周期、“先交付，后签约”业务模式的持续性、收入确认以与

客户签署合同为前提的特征等，进一步完善重组报告书中“收入确认风险”的特别风险

提示；（3）结合 3D 打印募投项目现有及潜在客户情况、行业增长及市场容量、同行业

可比情况，披露 3D 打印项目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并就其未来经营风险进行重大风险提

示。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上市公司补充说明或披露：（1）结合标的资产历史年度经营业绩变动情况、主

要产品生产及交付周期、各期已交付但未确认收入余额及占比情况，在手订单预计跨期

确认收入情况、新技术工艺的研发情况、未来产能扩产计划、新市场及新客户的拓展计

划及客户转化情况等，进一步披露本次交易估值的合理性，预测期内营业收入及经营业

绩的可实现性；（2）本次评估中 2020-2023 年预测业绩较前次评估变化不大，2024-2025

年预测业绩较前次评估增幅较大，请结合航空零部件行业增长、客户需求增长、标的资

产预计新增订单及产能扩张、现有订单的收入确认周期等定量数据，披露本次交易中

2024-2025 年预测业绩较前次评估增幅较大的依据及合理性；（3）回复文件在说明标的

资产评估增值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时，选取案例多为 2015-2016 年交易案例。请结合

上述可比案例的交易时间、标的资产所处行业等，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所选可比案例是



否具有可比性，并结合可比交易案例评估增值、报告期及预测期业绩增长等情况，进一

步说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率的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回复，回复内容需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

若回复涉及修改重组报告书及相关文件，请以楷体加粗标明，并及时提交重组报告书（注

册稿）及相关文件，同时报送诚信记录核查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2020 年 10 月 9 日 

 


